原件有误，此件为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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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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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农场，县直有关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驻陇有关单位：
为加快我县电子商务发展，充分借力电子商务助推经济转型升级，积极创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，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陇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通知如下：
一、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组  长：郑洪云    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 
副组长：张　波　　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
成  员：孔　福　　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
郑　宾　　县政府办副主任、县信访局局长
徐　省  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县广播电视局局长、县政府新闻办主任
赵吉兴    县财政局局长
管能清　　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甘朝良   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
杨顺东   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尚正实   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尹绍斌  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李正庄   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杨  斌  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杨发鸿   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张志平　　县统计局局长
杨新江　　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邵维宪　　县投资促进局局长
张知源　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彭权武　　县供销联社主任
寸永正　　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
高绍进    国家税务总局陇川县税务局局长
雷相翁　　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
孔润富   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赵佳鸿    县司法局局长
张　彩　　县残联理事长
唐  玲　　县妇联主席
余　星　　团县委书记
尹　华　　中国人民银行陇川县支行行长
张东波　　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
丁国建　　广电网络陇川支公司经理
郭彩江　　中国电信陇川分公司经理
吴　楠　　中国移动陇川分公司经理
尹明伟　　中国联通陇川分公司经理
龚家民　　章凤镇人民政府镇长
张滚豹　　城子镇人民政府镇长
帕安彰　　景罕镇人民政府镇长
金桥弄　　陇把镇人民政府镇长
余　强　　户撒乡人民政府乡长
凹  团　　清平乡人民政府乡长
孙剑波　　王子树乡人民政府乡长
岳太乙　　护国乡人民政府乡长
丁勒堵　　勐约乡人民政府乡长
李焕兰    陇川农场管委会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，由甘朝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电子商务发展推进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整体负责。
二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（一）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：牵头组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各项工作，加大电子商务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和资金投入，整合完善商贸流通、仓储物流、商业网点、售后服务等资源，组织电子商务培训，负责示范县的整体推进工作；负责建立健全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平台，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同其它行业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；推进工业产业集群的电子商务工作；引导电子商务企业积极申报实施科技项目；推动电子商务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；保护电子商务有关知识产权。
（二）县财政局：配套拟定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，统筹安排财政支持资金；建立完善的资金与项目管理制度，做好项目申报与资金分配工作，加强动态监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与规范。
（三）县司法局：负责电子商务领域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、备案审查。
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工商联、县新农办：组织电子商务培训，鼓励农产品、畜产品利用电子商务手段开展网络销售，拓宽销售渠道；鼓励农牧业企业与合作组织开展电子商务应用，提升信息化水平；负责农牧产品的标准化率与品牌化率的提升；制定农牧产品电子商务交易相关标准。
（五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围绕全县电子商务发展目标，科学指导本地电子商务产业集中区与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的发展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。
（六）县统计局：监督实施国家和省统计规划、基本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；组织实施全县电子商务产业相关的统计调查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，提供电子商务的统计数据并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。制定电子商务相关统计、标准、信用等制度，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。
（七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研究落实电子商务企业注册登记等管理措施；负责网络商品交易和服务的市场监管，查处网络商品交易和服务的各类不正当竞争、商标侵权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；负责网络广告市场培育发展和监管；保护消费者网络消费的合法权益；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建设；配合商务部门推进电子商务领域标准体系建设；推广组织机构代码和商品编码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；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网络商品生产环节的质量监管。
（八）县委宣传部：总结推广优秀经验，加大典型示范宣传力度，积极在国家和省级主流媒体上报道陇川县电子商务特色发展，扩大我县电子商务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（九）县交通运输局：整合仓储、物流资源，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，降低电子商务物流成本，促进物流配送规范化、集约化、环保化。
（十）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投资促进局、县税务局、人行陇川支行：有效规划电子商务在全县布局、在发展规划、金融、土地、招商、税收优惠等方面制定出台支持政策，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。
（十二）县人社局、团县委、县妇联、县残联：促进电子商务的就业与创业，积极鼓励毕业生、青年创业者、农村妇女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从事电子商务相关工作。
（十三）县文化和旅游局：利用电子商务手段进行当地文化、旅游特色资源的宣传推广，组织旅游特色产品的线上线下联合展销。
（十四）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县供销联社：建设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，组织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、品牌化。
（十五）广电网络陇川支公司、中国电信陇川分公司、中国移动陇川分公司、中国联通陇川分公司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宽带、移动、无线等多种网络方式的接入，确保宽带全覆盖。
（十六）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农场管委：建立工作机制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监督本行政区电子商务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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